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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下
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会议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秘书秦静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卢烜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卢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审计委员会：卢烜、任跃英、程岩、闫忠海，其中程岩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卢烜、程岩、闫忠海，其中闫忠海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卢烜、任跃英、程岩，其中任跃英为召集人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卢烜、封有顺、任跃英、尹喜元、田丰，其中卢烜为召集人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封有顺先生担任总经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封有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尹喜元先生、栾福梅女士、秦静女士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其任

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秦静女士出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秦静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431－81916633
传真电话：0431－88698366
电子邮箱：zixin@zxpc.cn
联系地址：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 137号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栾福梅女士出任公司财务总监，其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审核，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邱彦焕女士出任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其任期自本次会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附件：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
卢烜先生，中国国籍，民革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1978 年 12 月出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审计员；曾任美克国际家居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600337）子公司北京美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国经咨询有限公司新经济
发展处副处长；现任国药药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卢烜先生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
责任主体；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选聘公司高管人员简历
封有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1980年 5月出生，本科学历，吉林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校外实务导师， 曾任前纽交所上市公司 AOB子公司长春新安药业营销事业部总经理，2015 年加
入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任 OTC事业部总监，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封有顺先生与本公司
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尹喜元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1973年 1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北京掌灯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国药兆祥（长春）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 10 月加入吉林紫鑫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任子公司初元药业总经理。 尹喜元先生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栾福梅女士，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满族，1966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
计师，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曾就职于柳河县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柳河县财政监督检查
局债务金融科副科长、吉林聚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栾福梅女士与
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秦静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1973年 8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2002年
加入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第一届至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曾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兼财务总监。 具有丰富的上市公司管理经验，精通信息披露业务、财务知识和
上市公司运作流程。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秦静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曾受
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简历
邱彦焕，女，35岁。毕业于吉林工商学院，会计师。于 2013年入职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中心，先后任职资金专员、会计、分公司（吉林紫鑫人参销售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2021年 6月至今任
职于紫鑫药业监审部。 邱彦焕女士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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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下
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由监事孙莉莉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选举孙莉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任期一致。（简历
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附件：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孙莉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1975年 8月出生，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2000年

加入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曾任公司销售主管会计、公司财务部长、公司财务经理、公司财
务负责人、公司生产经营负责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兼财务总监；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长，现任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 孙莉莉女士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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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13,619,871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5,790,329股后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数 807,829,542.00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000000 股（含税），派 8.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其中，派送现金股利 646,263,633.60 元，送红股 161,565,908 股，合计分派利润金额为 807,829,542.00
元（含税），占上市公司本年度归母净利润（合并报表）的 37.12%，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年 5月 19日
召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审议及相关情况
1、 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年 5月 19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本年度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 807,829,542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公司股份）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 元（含税），送红股 2.0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其中， 派送现金股利 646,263,633.60 元， 送红股 161,565,908 股， 合计分派利润金额为
807,829,542.00元（含税），占上市公司本年度归母净利润（合并报表）的 37.12%，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以后年度。

2、自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若在权益分派方案
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总额
固定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间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1、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5,790,329 股后的

807,829,54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000000 股（含税），派 8.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7.0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及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2.0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1.0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为了保证
权益分配方案的正常实施，公司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权益分派业务时已承诺，确保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持股不发生变动。 经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 5,790,329股，公司实际发行在外享有利
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份、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的股数为 807,829,542股。

3、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813,619,871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975,185,779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5月 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5月 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2年 5月 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2年 5月 30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
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特别说明：上述说明适用于
采用循环进位

方式处理 A股零碎股的情形，上市公司申请零碎股转现金方式处理零碎股的，应另行说明零碎股
转现金方案。 ）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年 5 月 30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38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100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3 08*****166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 08*****541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 5月 20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5 月 27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2年 5月 30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实施前总股本（股） 本次送红股数（股） 实施后总股本（股）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00 0.00% 0.00 0.00 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13,619,871 100.00% 161,565,908 975,185,779 100.00%
总股本 813,619,871 100.00% 161,565,908 975,185,779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配股价格×股份变动比例〕÷（1+股份变动比例）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5,790,329股不参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际参与利润分

派的总股数为 807,829,542 股（公司现有总股本 813,619,871 股-回购股份 5,790,329 股）；公司本次实
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利润分派的总股数×每 10 股现金分红金额÷10 股=807,829,542.00×8÷10=
646,263,633.6元； 公司本次实际送红股的总股数＝实际参与利润分派的总股数×每 10 股送红股数÷10
股=807,829,542.00×2÷10=161,565,908股（注：不足一股部分向下取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少，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每 10股现金分红比例（采取保留 6 位小数的处理方式）应
参照以下公式：

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比例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股
＝646,263,633.6元÷813,619,871股×10股
=7.943066元。
每 10股送红股比例应参照以下公式：
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送红股比例
＝本次实际送红股的总股数÷公司总股本×10股
＝161,565,908股÷813,619,871股×10股
=1.985766股。
股份变动比例
=本次实际送红股的总股数÷公司总股本
=161,565,908÷813,619,871
=0.1985766。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按照上述

原则和方式执行，即：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0×0〕÷（1+股份变动比例）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7943066）÷（1+0.1985766）。
2、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975,185,779股摊薄计算，2021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2.23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 1号楼 E单元
咨询联系人：杨旭
咨询电话：0571-56030516 传真电话：0571-56075060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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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国泰南路 3 号保利商贸中心 1 栋 20

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9,539,56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9,539,5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734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73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小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 公司聘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董事龚伟泉因工作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梁韵湘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037,942 100.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募投项目变更及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14、 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9,539,561 100.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92,370,791 100.00 0 0 0 0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12,970,639 100.00 0 0 0 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4,198,131 100.00 0 0 0 0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206 100.00 0 0 0 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196,925 100.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10,937,942 100.00 0 0 0 0

5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0,937,942 100.00 0 0 0 0

7 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0,937,942 100.00 0 0 0 0

11 关于募投项目变更及延期的议
案 10,937,942 100.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1、2、3、4、5、6、7、9、10、11、12、13、14 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
案 8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
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4、5、7、11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范小平、龚伟泉、伍仲乾对议案 7 进行了回避表决，持股数

共计 96,501,61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怡妮、劳逸雯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5 月 24 日

制作 朱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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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23日（星期一）14:00
2、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 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光珠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1 人，代表股份 197,295,096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26.6702％。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4 人，代表股份 196,863,38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6119％；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7人，代表股份 431,7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84％。
2、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聘请的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951,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反对 343,2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91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996％；
反对 34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951,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反对 343,2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91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996％；
反对 34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951,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反对 343,2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91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996％；
反对 34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951,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反对 343,2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91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996％；
反对 34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951,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反对 343,2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91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996％；
反对 34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951,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反对 343,2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91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996％；
反对 34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 2022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951,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反对 343,2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91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996％；
反对 34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951,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反对 343,2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91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996％；
反对 34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951,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反对 343,2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91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996％；
反对 34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6,951,8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0％；反对 343,2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912,6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996％；
反对 34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为 3 人， 根据表决结

果，蔡敬侠女士、徐先达先生、陈治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01选举蔡敬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96,941,29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902,049股。
11.02选举徐先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96,941,29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902,049股。
11.03选举陈治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96,941,29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902,049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 4 人，根据表决结

果，陈光珠女士、马琳女士、徐超洋先生、陆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12.01选举陈光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96,941,289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902,048股。
12.02选举马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96,941,289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902,048股。
12.03选举徐超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96,941,289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902,048股。
12.04选举陆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96,941,289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902,048股。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应选人数为 2 人，根据表

决结果，杨冰女士、李正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3.01选举杨冰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96,941,289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902,048股。
13.02选举李正山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96,941,29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902,049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殷长龙、张 帅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国枫律股字[2022]A0319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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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根据《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第一百二十四条：召开董
事会临时会议，公司应当在会议召开 5 日以前（不含会议当天）将会议通知，通过书面、信函、电话、传
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不受上述会议通知时间的
限制，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7 人，董事徐超洋先生、陆智
先生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陈
光珠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成员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详情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查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四）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薪

酬计划的议案》。
陈光珠女士、徐超洋先生、马琳女士兼任公司董事，且其薪酬计划已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会议仅审议未兼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计划。 公司未兼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薪酬计划由月度基本工资、月度绩效工资及年度绩效奖励三部分构成，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月度基本工资
（万元）

月度绩效工资
（与月度绩效完成情况挂钩）

年度绩效奖励
（与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挂钩）

成世毅 高级副总裁 2.7 月度基本工资 *系数

---
王云波 高级副总裁 2.4 月度基本工资 *系数

钟 叶 高级副总裁兼技术
总监 2.4 月度基本工资 *系数

文 平 财务负责人兼财务
总监 1.8 月度基本工资 *系数

注：月度绩效工资=月度基本工资 *系数；系数区间 0~2。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查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五）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续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继续聘任方晓涛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之日止。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 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楼
邮 编：518052
电子邮箱：stock@invengo.cn
联系电话：0755-26711735
传 真：0755-26711693
（六）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

人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聘任吴佳霓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日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 1：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
方晓涛，男，1984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职于广东同益电器有限公司、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入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方晓涛先生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经查询，方晓涛先生不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
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附件 2：审计机构负责人的简历
吴佳霓，女，1991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深圳大学会计学专业，学士学位，获

得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证书。 曾任职于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深
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6月入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审计
部门负责人。

吴佳霓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查询，吴佳霓女士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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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上午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自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将与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自良，男，196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

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1984年 8月至 2004年在桂林长海机器厂（国防军工 722 厂）工作，先后任仪
表处任计量室主任，经营计划处处长、医疗仪器分厂厂长，高级工程师，销售分公司副总经理和军用雷
达室主任，2004 年至今任职于公司，先后任中试部、射频智能部、品质部部门经理、实验室经理，现任
质量检测中心主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李自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自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李自良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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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时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选举李自良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等议案。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2年 5月 23日公司召开了 2021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陈光珠女士、马琳

女士、徐超洋先生、陆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蔡敬侠女士、徐先达先生、陈治亚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 7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2年 5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陈光珠女士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并同意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下设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和战略投资委员会，具体如下：

1、提名委员会
委员：陈治亚先生、蔡敬侠女士、陈光珠女士，陈治亚先生担任召集人。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徐先达先生、陈治亚先生、徐超洋先生，徐先达先生担任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
委员：蔡敬侠女士、徐先达先生、马琳女士，蔡敬侠女士担任召集人。
4、战略投资委员会
委员：陈光珠女士、徐先达先生、蔡敬侠女士、陈治亚先生、徐超洋先生，陈光珠女士担任召集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

没有低于公司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公司不设职工代表董 事，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李自良
非职工代表监事：李正山、杨冰
职工代表监事：李自良
以上 3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人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

未低于三分之一，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三、公司总裁、高级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聘任情况
2022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陈光珠女士担任总裁职务，成世毅先生、徐超洋先生、王云波先生、钟叶先生担
任高级副总裁职务，文平女士担任财务负责人职务，马琳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

马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并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
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 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楼
邮 编：518052
电子邮箱：stock@invengo.cn
联系电话：0755-26711735
传 真：0755-26711693
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离任。 公司对第

六届董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陈光珠：女，1965年生，EMBA。 曾任职于武汉市 710厂研究所、89748部队技术室，1999年至今任

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本公司运营总监、高级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职务。

陈光珠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34,866,728股，占公司总股本 4.71%，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徐玉锁先生为
夫妻关系，与徐玉锁先生共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徐超洋为其子，存在关联关系。

陈光珠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陈光珠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徐先达：男，1964年出生，中国香港籍，华中科技大学学士、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曾先后任职于中国空分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华加达印刷厂，深圳中金印刷有限公司，深圳百
丽投资有限公司；2005年至 2020年 12月任百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徐先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先达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徐先达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蔡敬侠：女，1967年生，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孵化器主任。 曾任
深圳市华鹏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合伙人，佛山市顺德区德美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广东省国家级孵
化器培育单位评审专家，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创业导师等多项创业创新评审专家职务。现任广
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家、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徽华辰造纸网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为广东省创业导师、佛山市创业创新导师，被评为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行业
优秀工作者、 佛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行业优秀工作者一等奖和顺德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先进人物及
顺德区二类高层次人才。 现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蔡敬侠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蔡敬侠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蔡敬侠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治亚：男，195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现兼职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民办本科
高校）院长。 2000年以前长沙铁道学院学习工作，历任教授、院长（二级学院），学校纪委书记、党委副
书记；2000年至 2008年任中南大学副校长；2008年至 2017年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2017年
至 2022年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2019年至今任中南大学教授；2022年 4 月正式退休。 现任公司独立

董事。
陈治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治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陈治亚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马琳：女，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曾任职于
深圳市大盛投资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深圳办公室，2006 年至今任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马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马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马琳女士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徐超洋：男，1990 年生，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硕士研究生。 曾任职于深圳市善科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2016 年 9 月起任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远望谷（上海）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图书文旅事业部总经理、上海
子公司总经理。

徐超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徐玉锁先生与董事长陈光珠女士之子，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董事长存在关联关
系；

徐超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徐超洋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陆 智：男，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3年至 2019年
任职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兰州西车辆段，2019年 10月至今任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铁路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职务。

陆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陆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 陆智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李自良，男，196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
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1984年 8月至 2004年在桂林长海机器厂（国防军工 722 厂）工作，先后任仪
表处任计量室主任，经营计划处处长、医疗仪器分厂厂长，高级工程师，销售分公司副总经理和军用雷
达室主任，2004 年至今任职于公司，先后任中试部、射频智能部、品质部部门经理、实验室经理，现任
质量检测中心主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李自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自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李自良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正山：男，1969年生，毕业于中南大学，MBA。 曾任职于株洲冶炼集团（原株洲冶炼厂）、海通证
券深圳分公司，2002年至今任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本公司信息部主管、信
息部经理，现任公司监事、总裁助理兼信息总监。

李正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正山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 李正山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杨冰：女，1990年生，2016年毕业于暨南大学，获硕士学位，2016年 7月入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担任公司监事。

杨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冰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 杨冰女士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成世毅：男，196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学学士。 曾任职于兰州铁路局兰西车辆
段，1999年至今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职务。

成世毅先生持有公司 197,400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成世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确认，成世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云波：男，1978年生，中国国籍，毕业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2004 年入职深圳市远望
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从事生产运营管理、营销管理，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RFID 事业部总
经理。

王云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云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确认，王云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钟叶：男，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2016年至 2017年任职于中
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担任系统架构师；2017年 3月至今先后任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深圳市远望谷锐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远望谷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担任研发负责人。 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技术总监职务。

钟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叶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确认，钟叶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文平：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职于深圳市汇宝
通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傲冠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5月至 2019年 5月任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会计、财务经理；2019年 8月至 2022年 1月任职于深圳市特发集团有
限公司，担任会计经理职务。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负责人。

文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文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4.3.3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确认，文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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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月 23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于 2022年 5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举手表决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半数以上监事推举李自良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选举李自良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